
序號 學校簡稱

1 西苑高中

2 惠文高中

3 東山高中

4 后綜高中

5 中港高中

6 新社高中

7 長億高中

8 忠明高中

9 豐原高中

10 清水高中

11 大甲高中

12 沙鹿高工

13 東勢高工

14 大甲高工

15 豐原高商

16 大里高中

17 霧峰農工

18 臺中特教

19 臺中啟明

20 臺中啟聰

110年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委託辦理

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學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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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 
作業日程表(草案) 

序號 日     期 工      作      項      目 辦理單位 備     註 

1 
3月 29日 

（星期一） 

一、 召開 110年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委員會第 1次會議。 

二、 討論本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事

宜、注意事項及申請表。 

三、 訂定本年度教師介聘作業日程表。 

教育局、 

東山高中 
地點：東山高中 

2 
4月 19日 

（星期一） 

公告 110年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

介聘市內他校服務工作說明會相關表件電

子檔。 

教育局  

3 
4月 21日 

（星期三） 
召開介聘作業工作人員說明會。 

教育局、 

東山高中 
地點：東山高中 

4 

4月 22日 

(星期四) 

至 

4月 29日 

(星期四) 

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之現職教師於 4 月 29

日前自行上網填報資料，並檢具證件向原服務

學校提出申請。 

（一）網站開放時間：4月 22 日(星期四)上午 9時。 

（二）網站關閉時間：4月 29 日(星期四)下午 2時。 

參加市內介聘

之教師、各校

人事主任 

 

5 

5月 6日 

（星期四） 

及 

5月 7日 

（星期五） 

一、 積分審查作業，請各校人事主任至東山高

中參加審查作業。（如需補件請於 5月 7

日(星期五)上午 9時至上午 11時逕送東

山高中）。 

二、 積分審查成績經確定後，將交由本局政風

人員當場彌封。 

三、 5月 7日補件截止後，下午 5時前公告介

聘教師積分序位表。 

教育局、 

東山高中 
地點：東山高中 

6 
5月 13日 

（星期四） 

一、上午 10 時辦理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公開作業。 

二、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結果公告

於本局網站。 

教育局 

東山高中 

地點：東山高中 

(各校人事人員

依需求到場) 

7 
5月 20日前 

（星期四） 

一、 介聘成功之教師應於 110 年 5 月 20 日中

午 12 時前攜帶有關證件及本局公告介聘

成功名單之文件至新任學校報到並接受

教評會審查。 

二、 調入學校應於 110年 5月 20日(星期四)

下午 4時前將確認結果回報東山高中人

事室，正本留校備查。 

各校 

東山高中 

東山高中人事

室傳真號碼 

(04-24360197) 

8 
6月 3日 

（星期四） 

召開 110 年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

委員會第 2次會議暨檢討會。 

教育局 

東山高中 

 

地點：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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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

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6年 5月 1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60036117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0日中市教高字第 1070034498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19日中市教高字第 1080005334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年 4月 8 日中市教高字第 1090029205號函修正 

一、 本注意事項依臺中巿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介聘實施要點訂定之。 

二、 本注意事項所稱教師係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之教師。 

三、 辦理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以下稱市內教師介

聘)時，基於缺額互惠原則，未委託參加市內教師介聘學校所屬之教師，不得

申請參加教師市內介聘。 

四、 教師經參加當年度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作業介聘成功後，當年度不得申

請市內教師介聘。 

五、 市內教師介聘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 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且具有服務條件者，始得申請： 

1、基本條件：現任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制內合格教師，且無下列各款情

事之一者： 

(1)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 

(2) 涉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尚在調查階段者。 

(3) 已進入不適任教師處理流程輔導期及評議期。 

(4)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一日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之公費學生，於義務服務期間。 

2、服務條件： 

(1) 現職教師在同一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際服務滿六學期，始得申

請介聘。但於同一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實際服務滿四學期因結婚

或生活不便，有具體事實，經服務學校同意者，得申請介聘。 

(2) 前所稱實際服務滿六學期，不含留職停薪等年資。但育嬰或服義務

役留職停薪年資，得採計至多二學期。 

(3) 申請留職停薪之教師符合本項第一款規定，並經服務學校核准介聘

生效日期前（八月一日）復職者。 

33

ylhsieh
文字框
附件3



2 

 

(4) 依偏遠或特殊地區資格標準或有關法令甄選進用之教師申請介聘

時，其介聘仍應受任用資格之限制。 

（二） 積分計算(任專任教師期間年資始得採計)： 

1、年資積分(最高二十五分)： 

(1) 在現職服務學校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一分；在

現職服務學校非高級中等教育階段服務年資，每滿一年給零點五

分。 

(2) 在現職服務學校兼任秘書、處（室）主任、本局調用教師，每滿一

年加給二分；兼任科主任、處（室）組長、比照科主任減授時數之

兼職職務者（如學程主任），每滿一年加給一分；擔任本市高級中

等教育階段輔導團專任課程輔導員，每滿一年加給一分；擔任本市

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導師、輔導團兼任課程輔導員，每滿一年加給零

點五分。教師代理行政職務年資，比照兼任行政職務年資採計基準

核給分數。前目未滿一年之兼任行政職務（包括導師）年資，得合

併計算，以較低之行政職務（包括導師）為採計基準核給分數。 

(3) 同一時間具有二種以上兼任行政職務（不包括導師）經歷者，擇一

採計。 

2、在原校最近五年考績積分（最高十分）： 

(1)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者，每年給二分。 

(2) 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二款者，每年給一分。 

(3) 因病假考列公立學校教職員成績考核辦法第四條第三款者，每年給

一分。 

(4) 另予考核者，依前述基準各給予二分之一分數。 

3、在原校最近五年獎懲積分，含選務工作之敘獎（最高十分）： 

(1) 嘉獎一次給零點三分，申誡一次減零點三分。 

(2) 記功一次給一分，記過一次減一分。 

(3) 記一大功給三分，記一大過減三分。 

(4)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頒發之獎狀(牌)： 

A、縣(市)、省(直轄市)級者每紙給零點二分。 

B、中央級者每紙給零點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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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同一事實之獎勵不得重複計算。 

4、在原校最近五年進修研習等依下列規定給分（最高五分）： 

(1) 進修或研習每滿三十五小時，給零點五分，未滿三十五小時，不計

分；其一學分以十八小時計，一週以三十五小時計。 

(2) 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指派或同意參加具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文號之進修、研習，始得採計。 

(3) 取得學歷之進修、加科登記之進修、大學推廣部學分，或經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可之民間研習，均可採計。 

（三） 申請科別： 

教師申請市內教師介聘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同時具

有二種以上合格教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 

前項所稱任教科別，指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由校長聘任之科別，同時

應具備該科之合格教師證書。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師於調出時，所遺任教科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 

達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排（例如：日、夜間排課、

國中部授課），不得拒絕。 

（四） 繳交證件：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師應於本局規定日期前檢具下列表件向原服務學校

申請，學校審核後，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委員

會（以下簡稱委員會）複核，逾期不予受理。 

1、聘書及教師合格證書。 

2、申請表。（請以 A3格式列印） 

3、市內教師介聘網站填載完整之報名表。 

4、服務證件（年資、考績、獎懲、研習進修等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除年資採計至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其餘採計日期依委員會決議

辦理，並應檢附影印本乙份以備查驗。 

（五） 介聘作業： 

1、申請日期：依本局公告期限，進入市內教師介聘網站，進入介聘系統登

錄申請資料，並檢具證件向原服務學校提出申請。 

2、申請地點：服務學校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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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介聘時間、地點：由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介聘委員會另訂。 

4、介聘方式： 

(1) 市內教師介聘按積分高低、科別次序造冊，現場以電腦作業辦理。 

(2) 電腦作業辦理順序：志願介聘學校多角調，先辦理互調，結束後再

依序辦理三角調、四角調、五角調、六角調。 

六、 上網申請市內教師介聘操作流程，請自行自市內教師介聘網站下載。 

七、 教師上網填報之介聘報名表若與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本市他校

服務申請表」資料不符者，以本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本市他校服

務申請表」所載資料為準。 

八、 經積分審查資格確定後，欲申請放棄市內教師介聘者，需正式行文陳報本局核

備並副知承辦學校。 

九、 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本局所定日期召開審查會議，調入教師應攜帶學經歷

證件至新服務學校接受審查，逾期未報到者，撤銷介聘；經達成市內教師介聘

之教師其生效日期為當年八月一日。新服務學校應依規定日期將審查結果通知

承辦市內教師介聘學校，並副知本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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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申請介聘市內他校服務作業注意

事項第五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五、市內教師介聘依下列各款

辦理： 

(一)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且具有服務條件者，始得

申請： 

1. 基本條件：現任本市

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制

內合格教師，且無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1)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 

(2)涉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尚在調查階段

者。 

(3)已進入不適任教

師處理流程輔導

期及評議期。 

(4)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義

務服務期間。 

2. 服務條件： 

(1)現職教師在同一

學校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始得申

請介聘。但於同一

學校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實際服務

滿四學期因結婚

或生活不便，有具

五、市內教師介聘依下列各款

辦理： 

(一)申請條件： 

教師符合下列基本條件

且具有服務條件者，始得

申請： 

1. 基本條件：現任本市

立高級中等學校編制

內合格教師，且無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 

(1)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各款情事

之一。 

(2)涉校園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尚在調查階段

者。 

(3)已進入不適任教

師處理流程輔導

期及評議期。 

(4)中華民國九十二

年八月一日師資

培育公費助學金

及分發服務辦法

修正施行後入學

之公費學生，於義

務服務期間。 

2. 服務條件： 

(1)現職教師在同一

學校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始得申

請介聘。但於同一

學校高級中等教

育階段實際服務

滿四學期因結婚

或生活不便，有具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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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事實，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得申請

介聘。 

(2)前所稱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不含留

職停薪等年資。但

育嬰或服義務役

留職停薪年資，得

採計至多二學期。 

(3)申請留職停薪之

教師符合本項第

一款規定，並經服

務學校核准介聘

生效日期前（八月

一日）復職者。 

(4)依偏遠或特殊地

區資格標準或有

關法令甄選進用

之教師申請介聘

時，其介聘仍應受

任用資格之限制。 
(二)積分計算(任專任教師期

間年資始得採計)： 

1. 年資積分(最高二十

五分)： 

(1)在現職服務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服務年資，每滿

一年給一分；在現

職服務學校非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

服務年資，每滿一

年給零點五分。 

(2)在現職服務學校

兼任秘書、處（室）

主任、本局調用教

師，每滿一年加給

二分；兼任科主

任、處（室）組長、

比照科主任減授

時數之兼職職務

者（如學程主任），

體事實，經服務學

校同意者，得申請

介聘。 

(2)前所稱實際服務

滿六學期，不含留

職停薪等年資。但

育嬰或服義務役

留職停薪年資，得

採計至多二學期。 

(3)申請留職停薪之

教師符合本項第

一款規定，並經服

務學校核准介聘

生效日期前（八月

一日）復職者。 

(4)依偏遠或特殊地

區資格標準或有

關法令甄選進用

之教師申請介聘

時，其介聘仍應受

任用資格之限制。 
(二)積分計算(任專任教師期

間年資始得採計)： 

1. 年資積分(最高二十

五分)： 

(1)在現職服務學校

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服務年資，每滿

一年給一分；在現

職服務學校非高

級中等教育階段

服務年資，每滿一

年給零點五分。 

(2)在現職服務學校

兼任秘書、處（室）

主任、本局調用教

師，每滿一年加給

二分；兼任科主

任、處（室）組長、

比照科主任減授

時數之兼職職務

者（如學程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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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滿一年加給一

分；擔任本市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輔

導團專任課程輔

導員，每滿一年加

給一分；擔任本市

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導師、輔導團兼

任課程輔導員，每

滿一年加給零點

五分。教師代理行

政職務年資，比照

兼任行政職務年

資採計基準核給

分數。前目未滿一

年之兼任行政職

務（包括導師）年

資，得合併計算，

以較低之行政職

務（包括導師）為

採計基準核給分

數。 

(3)同一時間具有二

種以上兼任行政

職務（不包括導

師）經歷者，擇一

採計。 
2. 在原校最近五年考績

積分（最高十分）： 

(1)考列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

四條第一款者，每

年給二分。 

(2)考列公立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教師

成績考核辦法第

四條第二款者，每

年給一分。 

(3)因病假考列公立

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教師成績考核

每滿一年加給一

分；擔任本市高級

中等教育階段輔

導團專任課程輔

導員，每滿一年加

給一分；擔任本市

高級中等教育階

段導師、輔導團兼

任課程輔導員，每

滿一年加給零點

五分。教師代理行

政職務年資，比照

兼任行政職務年

資採計基準核給

分數。前目未滿一

年之兼任行政職

務（包括導師）年

資，得合併計算，

以較低之行政職

務（包括導師）為

採計基準核給分

數。 

(3)同一時間具有二

種以上兼任行政

職務（不包括導

師）經歷者，擇一

採計。 
2. 在原校最近五年考績

積分（最高十分）： 

(1)考列公立學校教

職員成績考核辦

法第四條第一款

者，每年給二分。 

(2)考列公立學校教

職員成績考核辦

法第四條第二款

者，每年給一分。 

(3)因病假考列公立

學校教職員成績

考核辦法第四條

第三款者，每年給

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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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四條第三

款者，每年給一

分。 

(4)另予考核者，依前

述基準各給予二

分之一分數。 
3. 在原校最近五年獎懲

積分，含選務工作之

敘獎（最高十分）： 

(1)嘉獎一次給零點

三分，申誡一次減

零點三分。 

(2)記功一次給一分，

記過一次減一分。 

(3)記一大功給三分，

記一大過減三分。 

(4)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頒 發 之 獎 狀

(牌)： 
A、直轄市、縣(市)

級者每紙給零

點二分。 

B、中央級者每紙給

零點五分。 

(5)同一事實之獎勵

不得重複計算。 
4. 在原校最近五年進修

研習等依下列規定給

分（最高五分）： 

(1)進修或研習每滿

三十五小時，給零

點五分，未滿三十

五小時，不計分；

其一學分以十八

小時計，一週以三

十五小時計。 

(2)經服務學校或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

主動薦送、指派或

同意參加具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之進修、研

(4)另予考核者，依前

述基準各給予二

分之一分數。 
3. 在原校最近五年獎懲

積分，含選務工作之

敘獎（最高十分）： 

(1)嘉獎一次給零點

三分，申誡一次減

零點三分。 

(2)記功一次給一分，

記過一次減一分。 

(3)記一大功給三分，

記一大過減三分。 

(4)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 頒 發 之 獎 狀

(牌)： 
A、縣(市)、省(直

轄市)級者每紙

給零點二分。 

B、中央級者每紙給

零點五分。 

(5)同一事實之獎勵

不得重複計算。 
4. 在原校最近五年進修

研習等依下列規定給

分（最高五分）： 

(1)進修或研習每滿

三十五小時，給零

點五分，未滿三十

五小時，不計分；

其一學分以十八

小時計，一週以三

十五小時計。 

(2)經服務學校或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

主動薦送、指派或

同意參加具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文號之進修、研

習，始得採計。 

(3)取得學歷之進修、

加科登記之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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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始得採計。 

(3)取得學歷之進修、

加科登記之進修、

大學推廣部學分，

或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可之民

間研習，均可採

計。 
(三)申請科別： 

教師申請市內教師介聘

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

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同

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

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

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

科別。 

前項所稱任教科別，指經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由校長聘任之科

別，同時應具備該科之合

格教師證書。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

師於調出時，所遺任教科

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 

達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

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

排（例如：日、夜間排課、

國中部授課），不得拒絕。 

(四)繳交證件：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

師應於本局規定日期前

檢具下列表件向原服務

學校申請，學校審核後，

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臺中

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複核，逾期不予受

理。 

1. 聘書及教師合格證

書。 

2. 申請表。（請以 A3 格

式列印） 

大學推廣部學分，

或經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可之民

間研習，均可採

計。 
(三)申請科別： 

教師申請市內教師介聘

應以合格教師證書所列

科別為申請介聘科別，同

時具有二種以上合格教

師證書者，以現職服務學

校任教科別為申請介聘

科別。 

前項所稱任教科別，指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由校長聘任之科別，同

時應具備該科之合格教

師證書。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

師於調出時，所遺任教科

別職缺供其他教師調入。 

達成介聘之教師，經聘任

後，應配合學校之課程安

排（例如：日、夜間排課、

國中部授課），不得拒絕。 

(四)繳交證件： 

申請市內教師介聘之教

師應於本局規定日期前

檢具下列表件向原服務

學校申請，學校審核後，

於規定期限內提交臺中

市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

介聘委員會（以下簡稱委

員會）複核，逾期不予受

理。 

1. 聘書及教師合格證

書。 

2. 申請表。（請以 A3 格

式列印） 

3. 市內教師介聘網站填

載完整之報名表。 

4. 服務證件（年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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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內教師介聘網站填

載完整之報名表。 

4. 服務證件（年資、考

績、獎懲、研習進修等

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除年資採計至

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其

餘採計日期依委員會決

議辦理，並應檢附影印本

乙份以備查驗。 

(五)介聘作業： 

1. 申請日期：依本局公

告期限，進入市內教

師介聘網站，進入介

聘系統登錄申請資

料，並檢具證件向原

服務學校提出申請。 

2. 申請地點：服務學校

人事室。 

3. 介聘時間、地點：由臺

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介聘委員會另

訂。 

4. 介聘方式： 
(1)市內教師介聘按

積分高低、科別次

序造冊，現場以電

腦作業辦理。 

(2)電腦作業辦理順

序：志願介聘學校

多角調，先辦理互

調，結束後再依序

辦理三角調、四角

調、五角調、六角

調。 

績、獎懲、研習進修等

證明文件）。 
以上證件除年資採計至

當年七月三十一日外，其

餘採計日期依委員會決

議辦理，並應檢附影印本

乙份以備查驗。 

(五)介聘作業： 

1. 申請日期：依本局公

告期限，進入市內教

師介聘網站，進入介

聘系統登錄申請資

料，並檢具證件向原

服務學校提出申請。 

2. 申請地點：服務學校

人事室。 

3. 介聘時間、地點：由臺

中市立高級中等學校

教師介聘委員會另

訂。 

4. 介聘方式： 
(1)市內教師介聘按

積分高低、科別次

序造冊，現場以電

腦作業辦理。 

(2)電腦作業辦理順

序：志願介聘學校

多角調，先辦理互

調，結束後再依序

辦理三角調、四角

調、五角調、六角

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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